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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歷史

1996年11月6日，本行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由65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股東連同天津

市財政局等17家新增的投資者（附註1）在中國發起設立名為「天津城市合作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本行設立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10億元。本行歷史的重大里程碑概括

如下：

1996年11月 本行正式註冊成立，當時的名稱為「天津城市合作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1998年5月 本行更名為「天津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5月 本行首家分行濱海分行在天津濱海新區正式成立。

2007年3月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本行正式更名為「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3月 本行成功完成引進澳新銀行作為本行的戰略投資者。

2007年11月 本行首家異地分行—北京分行正式開業，成為全國自2000年之後被

批准的第一家進京設立一級分行的中資商業銀行。

2008年6月 本行唐山分行正式開業。

2008年8月 本行作為主要發行人發起組建的薊縣村鎮銀行正式開業。

2009年6月 本行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正式開業。

2009年11月 本行上海分行正式開業，經營觸角延伸至長三角經濟區。

2010年4月 本行完成了天津市區機構改革，成立6家中心支行，建立了總、分、

支三級管理架構。

2010年5月 本行濟南分行正式開業，環渤海經濟區戰略佈局初步完成。

2011年6月 本行成都分行正式開業，成功邁向中西部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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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本行首家二級分行－東營分行正式開業。

2015年4月 本行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分行正式獲批成立。

2015年10月 本行獲得批准獨家發起籌建金融租賃公司。

2015年11月 本行獲得批准籌建石家莊分行。

註冊資本的變動

本行成立時，本行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10億元，其中65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原股東

以該等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淨資產出資，而17名新投資者（附註1）則以現金出資。經多輪註冊

資本變更及新股東引入，本行的註冊資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增至人民幣51.26億元。本行

的註冊資本變動概括如下：

2001年 本行的註冊資本透過增發5.376億股從人民幣10.10億元增至人民幣

15.476億元。根據中國銀監會天津監管局批准的方案，天津藥業集團

有限公司、天津市財政局、天津市津能投資公司、天津市寧發房地產

開發公司、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財政局、天津立達房地產公司、天津

經濟技術開發區總公司、天津泰鑫實業開發有限公司等26家法人股

東（其中新進股東19家，原股東7家）連同自然人股東總共認購5.376億

股本行股份。關於以上變更的工商登記已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

2007年 本行的註冊資本透過增發9.305億股從人民幣15.476億元增至人民幣

24.781億元，當中(i)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認購3.299億股；(ii)澳

新銀行認購4.956億股；以及 (iii)天津海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認購

1.050億股。關於以上變更的工商登記已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

2008年 本行的註冊資本透過資本公積轉增股本從人民幣24.781億元增至人民

幣27.259億元，其中本行資本公積中轉增約2.478億股股份。關於以

上變更的工商登記已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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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2年 本行的註冊資本透過三次實施資本公積轉增股本及第三次增資擴股從

人民幣27.259億元增至人民幣41.233億元，其中(i)三次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中轉增約9.273億股股份，以及(ii)11家法人股東總共認購4.700

億股本行股份。關於以上變更的工商登記已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完成。

2014年 本行的註冊資本透過增發10.278億股從人民幣41.233億元增至人民幣

51.260億元，以補充資本金並促進發展。根據中國銀監會天津監管局

批准的方案，當時已是本行股東的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

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分別認購5.020億股及5.008億股本行股份。

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於

2014年2月繳納人民幣26.101億元和人民幣26.043億元，其中股本為

人民幣10.002億元，資本公積為人民幣42.117億元。關於以上變更的

工商登記已在天津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完成。上述股價乃按

公平原則磋商後達致。

附註：

1. 17名新投資者為天津市財政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總公司、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財政局、

天津經濟建設投資集團總公司、天津立達房地產公司、天津市寧發房地產開發公司、天津金

榮投資有限公司、天津勸業場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益聯合公司、天津市房地產開發總公

司、天津市地方鐵路管理局、天津市大維制衣廠、中國海洋石油渤海公司、天津市國際信託

投資公司、天津工業投資公司、天津鐵路局經濟開發總公司及天津信通審計事務所。

引進澳新銀行作為本行的戰略投資者

2005年12月6日，本行與澳新銀行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每股股份的代價為人民幣1.80

元。上述股價乃由相關訂約方經參考緊隨上年度末本行的資產淨值並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達

致。於有關認購及買賣事項完成後，澳新銀行持有合共495,625,000股外資股，佔本行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的20.0%。本行董事認為，投資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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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詳情如下：

投資者名稱：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認購協議日期： 2005年12月6日

已認購股份數目： 495,625,000

已付代價款項： 人民幣892,126,763.22元

代價支付日期： 2006年6月21日

投資完成日期： 2007年3月14日

已付每股股份成本： 人民幣1.80元

澳新銀行於最後實際可行 本行已發行股本之14.16%

　日期的持股比例：

澳新銀行於1977年7月14日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註冊成立，主要業務活動為商業銀行

服務，包括零售、公司、機構銀行業務等。澳新銀行股份於澳州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

ANZ）及新西蘭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ANZ：AU）上市。本行引進澳新銀行為投資者及與

澳新銀行建立的長期戰略合作，不僅鞏固了本行與澳新銀行之間的合作，還有助於改善本

行內部的企業管制、風險管理及信息技術。澳新銀行投資的所得款項用於補充本行的資本

金。

澳新銀行的股東權利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待澳新銀行持有至少5%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後，澳

新銀行有權提名一名合資格人士擔任本行的董事。此外，倘澳新銀行持有本行股本15%或以

上的股份並正向本行提供（或已承諾向本行提供）技術支持，澳新銀行於本行享有若干權

利，包括提名第二名董事的權利、提名董事會專門委員會成員和高級管理層的權利、反攤

薄的權利、對本行某些合作安排機會獲得通知和參與邀請的權利和限制本行取得境外投資

的權利等若干權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澳新銀行持有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4.16%。預期澳新銀行於

[編纂]後將持有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編纂]，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由於澳新銀行並不符合

股權規定，上述所有權利將不可由澳新銀行行使。澳新銀行於本行進行若干保留事宜前（包

括委任獨立董事、高級管理層、戰略規劃、資本開支、宣派股息、上市、細則修訂、合併

及收購）亦獲協商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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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與澳新銀行所簽署的股份認購協議（包括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授予澳新銀行的上述股

東權利），應根據本行與澳新銀行於2016年[●]簽署的終止協議於本公司[編纂]或之前根據

[編纂][編纂]的規定終止。]

鑒於上文所述，聯席保薦人確認，上文所詳述由澳新銀行認購股份符合適用香港聯交

所指引，即聯交所日期為2010年10月13日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的臨時指引（於2012年1

月16日更新）及聯交所指引信HKEx-GL43-12。

禁售

根據《中國公司法》第141條，澳新銀行於[編纂]前已持有的任何股份於[編纂]起一年內

期間不得轉讓。由於預期澳新銀行於[編纂]後將為本行的主要股東之一，由其持有的股份根

據上市規則第8.08條將不被視為公眾持有量的部分。

債券發行

2009年11月，經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本行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的次

級金融債券，年期為十年。首五年的年利率固定為5.40%，倘於首個五年期屆滿時債券並未獲

贖回，下一個五年期的利率將增加3%至8.40%。該等債券已於2014年獲悉數贖回。

2012年12月，經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本行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27

億元的次級金融債券，包括固定利率為5.90%的十年期金融債券及固定利率為5.99%的十五

年期金融債券。十年期金融債券可於首個五年期屆滿時贖回，而十五年期金融債券可於首

個十年期屆滿時贖回。

2015年5月，經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本行完成發行兩次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50億元的三年期金融債券，固定利率分別為4.64%和4.27%。

2015年8月，經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人民銀行的批准，本行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50

億元的二級資本債券，固定票面年利率為5.00%，按年支付。該等債券本行可於第五年末經

中國銀監會批准後行使贖回權部份或全部贖回。

有關本行債券發行的詳情，請參閱「財務信息－資本來源－債務－已發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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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股權架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擁有622家法人股東及6,586名自然人股東，分別持有本行

合共約93.62%及6.38%的股份，除澳新銀行持有本行約14.16%外資股外，全屬內資股股

東。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不少於5%本行股份的股東共有4家，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

司、澳新銀行、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分別直接持

有本行股份的19.45%、14.16%、9.8%及9.8%。其中，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天津渤海

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均通過其直接或間接擁有的公司持有本行股份。經審慎及周詳的查

詢後證實，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均為天津市人民政

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或間接全資擁有，而除此之外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

澳新銀行、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均為彼此互相獨

立。上述股東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無法核實合共持有約0.26%股份的84名法人股東及323名自

然人股東。該等任何本行無法聯絡的股東的存在對本行進行公司活動（如召開股東大會、宣

派股息及進行本次[編纂]）的能力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緊接[編纂]前

下圖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本行的股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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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是本行的最大股東及本行其中一名國有股東，由天津保稅區投資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天津保稅區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天津港保稅區國有資產

管理局全資擁有。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的主營業務包括對基礎建設、高科技、環境保

護及其他國家認可產業等以及其他行業進行投資。

(2) 澳新銀行是一家總部位於澳洲維多利亞的銀行集團，是本行的外資股東及第二大股東，主

營業務涵蓋零售、公司及機構銀行業務。

(3) 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是本行的國有股東之一。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主營業務涵

蓋中藥及原料藥、化學製劑、生物製藥業務、高端現代醫療物流及高端醫療設備的研究及

生產。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行9.80%股份。與此同時，天津中新藥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及天津市醫藥公司分別持有本行0.0131%、

0.0128%及0.0145%的股權，而該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為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

「當作持有權益」。有關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主要股

東」。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由天津渤海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天津

渤海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由天津津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的實體）全資擁有。

(4) 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本行的國有股東之一。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的主營業務涵蓋化學產品、原鹽、橡膠、塑料製品、染料及肥料的生產及銷售。天津渤海

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直接持有本行9.80%股份。天津渤海精細化工有限公司、天津長蘆

漢沽鹽場有限責任公司、天津渤化橡膠有限責任公司、天津渤海化學原料有限公司及天津

渤化化工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持有本行0.00412%、0.00237%、0.00151%、0.00360%

及0.00796%的股權，而該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為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

「當作持有權益」。有關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持有本行股份的詳情，請參閱「主

要股東」。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

資擁有。

(5) 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天

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由天津渤海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天津渤海國有

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由天津津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的實體）全資擁有。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

或間接持有天津市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天津渤海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部股份。



本 行 的 歷 史 及 發 展

– 14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有關資料集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

併閱讀。

(6)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618名其他法人股東合共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0.41%。該

等法人股東各自的持股量不超過3%。

(7)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6,586名自然人股東合共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6.38%。該等

自然人股東各自在本行已發行股份內的持股量不超過0.025%。

(8) 有關本行的主要組織及管理層架構，請見「－組織架構」。

(9) 天津市薊縣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薊縣村鎮銀行」）於2008年8月14日成立。註冊地址為

天津市薊縣漁陽鎮興華大街53號增1號。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億元。薊縣村鎮銀行的經營範

圍包括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國內結算；辦理票據承兌與貼

現；從事同業拆借；從事銀行卡業務；代理發行、代理兌付、[編纂]政府債券；代理收付

款項；及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持有薊縣村

鎮銀行35%的股權且為其最大股東，而天津信託有限責任公司、天津市雙合盛食品有限公

司、天津嵩山掛車有限公司、天津市薊縣隆興食品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洲建築工程有限公

司、萬事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天津瑞德源食品有限公司、天津薊州綠色食品集團有

限公司、天津市寧發集團有限公司、天津市立天紅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天津津融投資服

務集團有限公司、天津市瑞通房地產諮詢有限公司、天津市天創置業有限公司、天津開發

區環開發置業有限公司、天津眾成置業有限公司、天津市薊縣中林園藝有限公司、天津華

能北方熱力設備有限公司及天津江南水岸餐飲有限公司各持有薊縣村鎮銀行註冊資本的

20%、 5%、 5%、 5%、 5%、 3.79%、 3.60%、 2.67%、 1.81%、 1.60%、 1.60%、 1.60%、

1.60%、1.60%、1.60%、1.21%、1.20%及1.12%。天津市寧發集團有限公司、天津津融投

資服務集團有限公司和天津眾成置業有限公司為本行股東。上述薊縣村鎮銀行的所有其他

股東為本行的獨立第三方。該村鎮銀行已以本行附屬公司入賬至我們的合併財務報表。請

參閱本文件附錄一 — 「會計師報告」所載的本行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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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編纂]完成後

下圖載列緊隨[編纂]完成後本行的股權架構圖（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及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後下列各股東的持股量並無改變）。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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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下圖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的主要組織及管理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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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本行已建立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公司治理架構。

董事會

本行的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其中包含來自不同背景及具有資歷的專業人士，主要

職責包括決定本行的經營計劃、投資方案、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合規等政策，確定本行

中長期經營發展戰略及重大業務發展計劃，制訂本行資本補充方案及上市方案、募集資金

投向方案，聘任或解聘本行高級管理人員等。本行董事會將若干職權授予下設的專門委員

會，包括發展戰略委員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及

審計委員會。各委員會須向本行董事會報告。各委員會的詳情，請參閱「董事、監事及高級

管理層－董事會下設委員會」。

監事會

監事會對本行的股東大會負責，並負責監察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履行職責以及本行的

財務活動、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監事會通過定期專題調查及出席重要會議，了解本行的

運營及管理並提供監督意見，並不時就該意見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

員會及監督委員會。該等委員會須向監事會報告。

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擁有本行董事會授予的權力以管理本行的日常營運。本行的行長主要負責

執行本行董事會的決定並須向本行董事會報告。本行亦已委任三名副行長及其他高級管理

層成員與本行的行長合作，並履行其各自的管理責任。


